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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因为一套房母女打官司
律师:老人买房不要登记在子女名下

据 《北京晚报》 报道， 为在女

儿居住的小区买房， 年已八旬的赵

老太太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并同意

将新房子落到帮她办购房手续的小

女儿名下。 不料小女儿又将房过户

给了大女儿， 而大女儿坚决不同意

将房屋返还给老母亲。 无奈之下，

赵老太太起诉要求大女儿将房屋过

户回自己的名下。 但她还能否讨回

房子吗？

小女儿赠房

法院判决返还

年已八旬的赵老太太家住北

京， 她一直居住的老房子几年前由

于城市规划被拆迁， 她也因此获得

了一套安置房。 不过， 她自觉年岁

大了 ， 为了跟两个女儿住得近一

些， 方便相互之间有个照应， 就把

自己名下的安置房卖了， 在两个女

儿居住的同一小区里购买了一套房

屋。

赵老太太称， 买房时因为自己

岁数大了， 就安排小女儿替她去办

理购房手续。 当时也是为了办理手

续时更加方便， 于是她同意把新购

的房子写在小女儿的名下。

然而， 后来赵老太的大女儿不

幸患上了癌症， 总是在妹妹面前抱

怨母亲不公平， 说母亲偏心地把房

子写在了妹妹的名下。 为了舒缓姐

姐的心情， 对姐姐的病情好转有帮

助， 妹妹就痛快地答应将母亲购买

的、 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这套房产过

户给姐姐。

随后， 姐妹二人通过房屋买卖

程序， 顺利地完成了过户手续。 在

此期间， 赵老太一直居住在这套房

屋内。 姐妹俩商量后， 决定暂且不

告诉母亲房屋过户这件事。

然而不久前， 赵老太太和大女

儿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 大女儿便

把房屋已经过户到自己名下这件事

告诉了母亲。 赵老太太听后非常吃

惊， 当即表示不同意过户， 并要求

大女儿将房屋过户回自己的名下。

看到母亲十分恼怒， 坚决不同

意将房子过户到姐姐的名下， 妹妹

便也开始劝说姐姐， 让她将房屋过

户给母亲。 但姐姐明确表示， 这房

子目前在自己的名下， 已经是自己

的房产了， 她拒绝返还。

无奈之下， 赵老太太近日到法

院对两个女儿提起了民事诉讼， 要

求大女儿将这套房产返还给自己。

经过审理， 法院认定， 由于赵

老太太及其两个女儿三方均认可涉

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老母亲， 而

且没有证据证明她同意小女儿将房

屋过户给大女儿， 因此， 赵老太太

的小女儿无权处分该房屋， 故此姐

妹俩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

无权处分的合同。

另外， 赵老太太的大女儿明知

此房产的实际权利人是自己的母

亲， 所以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

大女儿无法取得该房屋所有权。 法

院判令大女儿返还该房屋， 将房屋

过户回其母亲赵老太太的名下。

属“借名购房”

大姐非“善意取得”

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张海霞

律师认为 ， 《物权法 》 第九条规

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 经依法登记发生效

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也就是说 ，

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 赵老太太

到法院立案时， 不动产登记簿上登

记的是其大女儿的名字， 看似其大

女儿已经获得了这处房屋的所有

权， 但实际上， 赵老太太出资购房

时， 并没有将购房款 “借给” 或者

“赠送” 小女儿的意思表示。 实际

出资购买人赵老太太与不动产登记

权利人小女儿不一致， 这属于不动

产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 而且小女

儿也认可这套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

其母亲， 因此赵老太太与小女儿之

间实际上是 “借名购房” 的关系。

所以， 赵老太太的小女儿作为

被借名人 ， 对该房屋并没有处分

权。

小女儿将房屋以买卖程序过户

到大女儿的名下， 该行为属于 “无

权处分”。

张海霞律师提醒大家， 我国不

动产以登记为准， 自己出资购买的

不动产房屋一定要登记在自己的名

下。 将自己出资购买的房屋登记在

子女的名下尚且存在风险， 切记不

要为了规避国家对购买房屋的限购

政策， 而将大半辈子攒下的积蓄购

买的房屋登记在其他人的名下。 如

果一定要借用他人姓名购买房屋，

出资人即借名人一定要委托专业的

律师起草并签订借名买房协议， 将

双方的权利义务白纸黑字地约定清

楚。

借名人汇款时， 一定要备注汇

款用途是 “代本人支付购房款 ”。

借名购房存在较大风险， 借名人一

定要留存好汇款单据、 按揭还款单

据、 借名买房协议等资料， 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果情况允许，

还可以进行录音录像， 邀请见证人

现场见证等， 进一步留存证据。

（林靖）

乘领导车聚餐出车祸 律师：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
据 《华商报 》 报道 ， 3 月 27

日晚 11 时许， 在西安市朱雀大街

某超市工作的小杨下班后， 应邀去

烧烤店和经理、 门店店长等同事 5

人聚会， 酒过三巡之后， 店长步行

回家， 经理刑某开车送其余 3 人回

家， 路过清凉寺北路附近时与路边

隔离设施相撞 ， 小杨腿部多处骨

折， 刑某及另一同事重伤昏迷， 另

一同事事发后自行离去。

截至 4 月 3 日， 小杨家人筹措

的 9 万多元治疗费用已花光， 面对

之后的高额治疗费用， 小杨家人一

筹莫展，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工

伤能不能申请下来。

聚餐之后发生车祸

“我儿子腿受伤了， 其他 2 人

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 另 1 人没什

么事 ， 发生事故后自行离开了 。”

小杨的父亲李先生说： “我是名残

疾人， 妻子月收入两三千元， 家中

还有两位老人需要赡养， 5 岁的小

女儿这几天发烧。” 李先生说， 家

中没有积蓄， 孩子出事后花了 9 万

多元， 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预交

款已用完了， 还欠医院 3000 多元。

“医生说后续手术、 康复治疗费用

可能要 30 多万元。”

“儿子在超市工作有一年了，

超市没和儿子签订劳动合同， 也没

交纳保险。” 李先生说， 去该超市

找过相关负责人， 但对方说可能不

算工伤。 4 月 2 日下午， 该超市人

事部门经理来过， 说会向上汇报申

请， 但具体得交通事故认定书出来

才能定。

经检测， 开车的刑某血醇浓度

为 197.50mg/100ml， 属于醉酒驾

驶。

该超市相关负责人说， 他们了

解到， 当时几名员工是下班后私下

聚会， 发生事故时驾驶员为醉驾。

事故发生后， 公司积极配合交警部

门对事件展开调查， 并成立了应急

处理小组， 对伤者多次进行探望，

安抚员工家属。

该负责人说， 他们已经准备了

相关资料， 为员工申报工伤保险及

商业险。 “申报是要走程序的， 需

要 等 交 警 方 面 事 故 认 定 书 下

来。”

对于家属未签订劳动合同及未

缴纳保险的说法， 该负责人说， 小

杨属于第三方派遣员工， 劳动合同

应和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署， 并且属

于自愿放弃交纳保险， 也没向他们

提供保险账号。

认定工伤比较牵强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

长江律师表示， 小杨的情况认定为

工伤比较牵强。

按法律规定， 一般在工作时间

和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

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此外， 在上

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当事人负

非主要责任时 ， 才能认定构成工

伤。 当事人和领导吃饭， 并在领导

试图酒后驾车没劝住还与其同行，

属于将自己放在危险处境中， 自己

对其所受的损害结果也应负有一定

责任。

陕西保群律师事务所宋伟律师

说， 工伤的认定比较复杂， 一般来

说要符合在工作时间及地点内， 因

工作原因这三点才认定。 当事人可

以申请工伤认定， 但成功的可能性

较小。 如果工伤认定失败， 该公司

也应承担劳动法规定的相关责任。

宋伟律师说， 因为涉及酒驾，

肇事司机也应承担责任。

未定工伤也能索赔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昭说， 如

果是普通朋友之间请客吃饭， 下班时

间很难认定为工伤。

但如果属于公司团建活动， 则有

可能被认定为工伤。

一般来说， 关于聚会是否属于团

建， 法院会根据聚会活动的主题及目

的， 聚会地点距用人单位远近， 及聚

会场所是否与用人单位有合作来综合

考虑判断是否为团建活动。

他表示， 根据侵权责任法， 活动

组织者应该有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聚

会有人喝多了， 活动组织者应将其安

顿好避免意外发生。

如果因为聚会劝酒或未安顿好醉

酒者造成损害， 活动组织者应负相应

法律责任。

（蒲阳）

挂招牌遭楼上索“广告费”

律师：外墙属业主共同所有

据 《成都商报》 报道， “我第

一次听说， 租了一个铺面， 楼上还

要收广告费。” 4 月 2 日， 成都市

民周女士遇到了一件稀奇事， 她位

于成都市高新区紫竹中街的店铺开

张后不久， 二楼的住户到店内向其

索要 400 元的广告费， 原因是招牌

使用了其阳台外墙。

商铺：

楼上要收招牌广告费

今年年初， 周女士租下紫竹中

街的商铺开了一家甜品店， 装修完

成后开始营业。 前两天， 一名老太

太突然来到店里， 称店铺招牌安装

在她家外墙上， 要收取一年 400 元

的招牌 “广告费”。

周女士表示， 自己开店的招牌

是经过城管部门报备审批后， 按标

准来做的， 没有违规， 租金也交给

房东 ， 怎么突然楼上要收费 。 此

前， 在其他地方开店时， 也没听说

过有这笔费用。 因此， 她觉得不合

理， 拒绝支付。

没想到 4 月 2 日开门做生意

时 ， 却发现二楼住户将一张写着

“房屋出租 ” 的单子挂在阳台外 ，

正好挡住了自家招牌。 随后， 周女

士找人将单子撕下， 不一会儿， 新

的又挂了出来， 她感到有些无奈。

“这笔 ‘广告费’ 有合理的收费规

定吗？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对此， 二楼住户张婆婆说， 自

己的住房， 阳台外墙肯定也是属于

自己， 要做招牌肯定要经过协商同

意才行。 在周女士之前， 一楼商铺

其他租客都是找到她协商同意， 并

支付了一年 400 元的费用才安装

的， 小区其他的商铺需要安装招牌

基本也是与楼上住户协商。

张婆婆表示， 收取这笔费用最

主要的原因是， 一楼安装招牌对她

生活影响很大。 招牌安装在自家阳

台下方， 距离太近， 雨水会溅进屋

内， “下雨天连窗都不敢开！” 为

此她收一点费用作为补偿。

调查：

确有商铺需交“广告费”

随后， 记者在周边多条道路进

行了走访， 发现很多道路一楼商铺

招牌都安装在二楼外墙上， 但并不

是都要收费。

在紫竹中街， 一家零食店员工

告诉记者， 店铺被楼上住户索要了

一年 400 元的广告费， 对方开还具

了一张收据。 在紫竹北街的一家花

店， 老板告诉记者， “收了， 一年

1200 元。” 老板表示， 这笔费用是

和楼上住户协商收取， 招牌装在他

们阳台下面， 要是楼上不同意这招

牌也没法安装。

同样是在紫竹中街、 北街的商

铺， 也有很多商家并未向楼上住户

交广告费。 成都市高新区芳草街道

城管执法中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二楼住户向一楼商铺收取招牌广告

费的情况确实存在， 不过是个别现

象。 这些道路的部分商铺属于老旧

院落商铺， 开发商在设计的时候并

没有留出店招的位置， 导致一楼和

二楼衔接处空间距离窄， 一楼要做

招牌就只能做到二楼阳台外面， 有

些居民会觉得影响正常生活， 会找

商户自行协商收取一定费用。

律师：

外墙属业主共同所有

二楼住户称招牌挂在了自家阳

台外墙上， 使用要收费， 那么外墙

归属是谁？

北京蓝鹏 （成都） 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英占表示， 按照 《物权法》

的规定， 阳台的外墙属于小区全体

业主共有。 底楼商铺使用外墙时，

应当是有偿使用， 不过这个费用并

不归属于二楼的住户， 二楼住户其

实没有权利来收取这个费用。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

超则认为， 根据一般的规则， 对于

小区外墙的使用如果是有约定的

话， 那么就按照约定来进行处理。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这个外墙是属

于小区的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也就

是说， 利用外墙进行经营产生的收

益， 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而不属于

二楼住户。 二楼住户只是对其室内

的空间具有使用权， 对墙外是没有

权利的。 另外， 根据日常生活中的

惯例和约定俗成， 这种店招的悬挂

是不收费的， 即使是收费， 也不是

由二楼的住户来收， 应该由小区业

委会来收。 （张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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